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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節 : 一、公務人員保障制度之意義 

　　公務人員保障者係對於在政府機關依法執行公務之人員在職位上，

予以合法保障，才能使其安心任職，謀求國家政治安定與行政效率之提

高、為民眾提供最佳服務。是以現代歐美各國大多建立永業化之人事制度

以保障公務人員之地位，非依法定程序，不得免職、降級

處分，確保其人員不受政黨進退之影響，而政治在人事安定中與日俱進。

就我國而言，陳鑑波氏認為公務人員之保障有廣狹兩義；狹義之公務人

員保障，僅指對於公務人員職位之保障而言，廣義之公務人員保障，舉

凡公務人員升遷、調補、退休、養老、撫卹及薪結等制度之

確定，均得列入保障之範圍。前考試委員傅肅良先生認為，公務人員之保

障是較為消極的一種措施，但亦是最基本的措施，就現行法制所定，包

括對依法執行職務之保障、對工作之保障、對生活之保障及對人事處分公

正處理之保障、學者許濱松教授認為我國公務人員應享有

保障，除身分、地位及依法執行職務之保障外，尚包括請求行政救濟之保

障，另彭康鎮氏認為公務人員保障係指對依法任用之公務人員，就其生

活、工作、職務、身分及人事處理等，子以適度之保護如俸給維持一定之

水準，公務人員非因法定原因、非基於法定程序，不受免

職、停職之處分，如基於工作或行為因素受處分時，應給予申辯之機會，

以及對公務人員之進用、升遷、獎懲等措施之公正處理。可見公務人員保

障制度或有仁智之見，惟一般概念係指公務人員依法為國家所任用，其

在職期間依法（憲法及各種相關法規）所享有身分、工作

、生活、職務、服務、請假權益、人事處分公正處理及其他權利等各項權益

應受法律保障，如其權益遭受違法或不當之不利益處分，得透過陳述、申

訴、訴願、行政訴訟、協議及仲裁．．．．等各種法定救濟途徑，以維其

權益，所規範一套制度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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